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
：

东华科技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０１％

；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６０．０１％

。

一
、

本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１４６

号
）

核准
，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

股
，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发行后
，

公司总股本为
６７０１２４００

股
，

其中
，

本次解除限售的本公司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化三院
”）

持
有

４０２１２４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０１％

。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权益分派
，

即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转增
４

股并分配现金股利
２

元
（

含税
），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
。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
，

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分配现金股利
８．５

元
（

含税
），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
。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
，

即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
、

转增
５

股并分配现金股利
１．５

元
（

含税
），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
。

目前
，

化三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０１％

。

二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２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股
，

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０１％

；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０１％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明细表
单位

：

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１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
有限公司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合计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三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新股发行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发行新股时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化三院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东华科技股份
，

也不由东华科技收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

经核查
：

在承诺期内
，

化三院所持有的东华科技股份未发生转让
、

委托他人管理及回购
的情况

。

同时
，

化三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

本公司未曾为化三院提供任
何担保

。

四
、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６９１１７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９６２８２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０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９６２８２００ ９６２８２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１８５９８００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２６９１４３３８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８５９８００ １６７２８３５８４ ２６９１４３３８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五
、

备查文件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
：

上海汽车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

０８

上汽债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

单 位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
公司

８９

，

９９２ ６１

，

６８７ ４５１

，

８５４ ３０１

，

６３４ ４９．８０％ ８７

，

９９４ ６１

，

６４９ ４５０

，

６７９ ３１４

，

０１１ ４３．５２％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
公司

７８

，

１２１ ５６

，

２８６ ４９８

，

１９５ ２８０

，

３８８ ７７．６８％ ７１

，

７８５ ６０

，

３５６ ４８０

，

００５ ２８８

，

８５４ ６６．１８％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
公司

１３

，

５８６ １０

，

３５０ ７７

，

９３２ ４３

，

４６２ ７９．３１％ １５

，

９４３ ８

，

２５８ ８０

，

１７０ ４０

，

１９７ ９９．４４％

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５

，

７３３ ９７

，

０９２ ６３４

，

７１８ ５２７

，

９７８ ２０．２２％ １００

，

１８１ ８２

，

９０１ ６８１

，

１９８ ５２５

，

０５０ ２９．７４％

上海汇众
汽车

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９６ ２２９ １

，

６６８ １

，

１９５ ３９．５８％ ３４０ ４１３ ２

，

１３７ １

，

９４５ ９．８７％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
公司

２５０ ２５８ １

，

７６０ ９１４ ９２．５６％ ２３９ ２５８ １

，

７４９ ９１５ ９１．１５％

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
用车有限
公司

２

，

６８６ １

，

３０６ １７

，

６６１ １２

，

１９９ ４４．７７％ ３

，

１０６ １

，

８００ １９

，

４０２ １１

，

５２９ ６８．２９％

南京依维
柯

汽车有限
公司

８

，

５６４ ６

，

１３１ ５８

，

１８２ ４２

，

５８９ ３６．６１％ ９

，

６１５ ６

，

８８２ ６０

，

４４６ ４３

，

０６７ ４０．３５％

合计
２９９

，

１２８ ２３３

，

３３９ １

，

７４１

，

９７０ １

，

２１０

，

３５９ ４３．９２％ ２８９

，

２０３ ２２２

，

５１７ １

，

７７５

，

７８６ １

，

２２５

，

５６８ ４４．８９％

注
：

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
：

酒鬼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９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释义
本公司

、

公司或酒鬼酒公司 指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酒鬼酒供销公司 指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 指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协议书 指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书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章程 指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酒鬼酒供销公司与常德市繁荣实业有限公司
、

湖
南恒和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

郴州杰翔商贸有限公司
、

湘西自治州和谐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

张
家界金湘酒业有限公司

、

湖南省德泰酒业食品有限公司
、

孟碧蓉
、

周福莲
、

彭丽华
、

李阳
、

陈尚
志

、

黄丽云
、

童欣军
、

王子权等在湖南省宁乡县签订了
《

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
议书

》，

共同出资筹备设立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华天大酒店召开了股东会全
体会议

，

各股东决定共同投资组建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
，

公司注册资本为玖仟伍佰伍拾万元
（

￥９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人民币
；

审议通过了
《

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

选举徐可强
、

王
子权

、

范震
、

陈尚志
、

苏晓飚
、

彭美庄
、

周泽猛
、

彭丽华
、

侯翠英为公司董事
，

任期三年
；

选举李
家余

、

李军平
、

徐声平为公司监事
，

任期三年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华天大酒店召开董事会全体
会议

。

会议选举徐可强为公司董事长
，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

选举范震
、

陈尚志
、

王子权为公司
副董事长

；

聘任苏晓飚为公司总经理
；

聘任刘立清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罗艳为公司财务经
理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

。

５

、

此次交易不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

不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

。

酒鬼酒供销公司股东会
、

董事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交易各方介绍
法人股东
名称

企业
住所

法人
代表

注册
资本

公司
类型 经营范围 实际

控制人
酒鬼酒供
销有限责
任公司

吉首市振武
营 夏心国

１

亿元 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酒鬼酒系列
、

湘泉酒
系列

、

其他食品
、

饲料
。

酒鬼酒
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省德
泰酒业食
品有限公
司

长沙市天心
区芙蓉中路
城市之心
１０５

房
刘劲松

６０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定型包装酒类
、

饮料
、

百
货

、

日用品
、

五金交电
的销售

；

烟的零售
（

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侯翠英

常德市繁
荣实业有
限公司

常德市火车
站大市场三
星路市场中
路

周泽猛
５０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从事酒类
、

饮料
、

副食的
批发 周泽猛

湖南恒和
商务发展
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
区韶山北路
８１

号
刘小兰

５０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凭本企业许可证从事预
包装食品

、

饮料
、

酒
、

电
子

、

电气产品的销售
；

酒
类食品技术开发

、

咨询
、

转让及服务
；

展览展示承
办

（

另行报批后
，

方可经
营

）。

陈尚志

湘西自治
州和谐酒
业营销有
限公司

吉首市人民
南路团结广
场

Ａ１

栋
２２

—

２３

号
门面

向明宏
１０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凭本企业许可证销售预
包装食品

。

彭美庄

郴州杰翔
商贸有限
公司

郴州市五岭
大市场南苑
１１

栋
５０１

室
谭新华

１０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酒类
、

定型包装食品
、

散
装食品

、

农副产品
、

日用
百货

、

文体办公用品
、

五
金交电销售

（

国家禁止经
营的除外

，

国家有专项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李军平

张家界金
湘酒业有
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
定区金海岸李家余

５０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经营预包装食品
；

卷烟
、

雪茄烟零售
。

李家余

自然人股
东

（

８

人
）

孟碧蓉
、

周福莲
、

彭丽华
、

李阳
、

陈尚志
、

黄丽云
、

童欣军
、

王子权

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酒鬼酒供销公司外
，

上述企业
、

自然人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出资方式
：

投资人均以现金出资
，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

２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住所为
：

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麓天路
八号

；

法定代表人为
：

徐可强
；

注册资本为
：

人民币
９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类别为
：

有限责任
公司

；

经营范围为
：

预包装食品
（

白酒
）

批发兼零售
（

凭本企业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期
限

：

１０

年
，

自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颁发之日起计算
。

股东的名称
（

姓名
）、

出资方式
、

出资额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常德市繁荣实业有限公司 货币
８００．００ ８．３８％

湖南恒和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４％

郴州杰翔商贸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４％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５％

湘西自治州和谐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货币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７％

张家界金湘酒业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５０．００ ２．６２％

湖南省德泰酒业食品有限公司 货币
４００．００ ４．１９％

孟碧蓉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４％

周福莲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

彭丽华 货币
７００．００ ７．３３％

李阳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

陈尚志 货币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７％

黄丽云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

童欣军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

王子权 货币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

合 计 货币
９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上述投资人签署的

《

合作协议书
》

内容主要针对筹备发起设立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而确
定

，

因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已经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

召开了首次股东会
，

通过了酒鬼酒湖南
销售公司章程

，

故投资人所签
《

合作协议书
》

约定的大部分条款已履行完毕
，

有关主要条款内
容如下

：

（

一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组织机构
：

１

、

依照
《

公司法
》

的规定设立股东会
，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股东会的职权由公司章
程规定

。

２

、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设立董事会
，

按公司章程选举首届董事会成员
，

董事每届任期三
年

，

连选可以连任
；

董事可以接受董事会的聘请兼任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行政职务
。

３

、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机构
，

向股东会负责
，

在股东会闭会期间
，

负责公司的重大经
营决策

；

董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由公司章程规定
。

４

、

公司设董事长一名
（

董事长为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按公司章
程规定产生

，

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

连选可以连任
。

５

、

依照
《

公司法
》

的规定设立监事会
，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察机构
，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
，

连
选可以连任

；

监事会的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
。

６

、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负责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

经营管理机构的
组成及其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

。

（

二
）

特别约定
：

１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只销售酒鬼酒公司生产的在湖南上市的系列白酒
，

不销售其它
白酒或产品

。

２

、

为便于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业务拓展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可使用
“

酒鬼酒
”

商号
，

各股东委托酒鬼酒供销公司推荐董事长
、

总经理人选
，

董事会按公司章程规定选举董事长
，

聘任总经理
。

３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股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将自己的出资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其
他人

。

４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经销商股东可以其持有的公司出资额度作为担保
，

向酒鬼酒湖
南销售公司赊销产品

，

赊销额度为出资额的
８０％

以内
，

账期为
６０

天
，

超期信用额度按
１％

的
月息计息

，

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

具体操作细则由公司股东会决定
。

５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股东以其实际出资额与销售贡献率参加公司分红
。

出资额
、

销售
贡献所占分红的比例由股东会议商定

，

并写入公司章程
。

６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经销商股东承诺
，

在合同经营期限内按照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
制定的指导价销售

，

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理由降价和跨区域销售合同标的产品
，

否则
，

按合同
约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接受处罚

。

７

、

设立股东准入与退出机制
，

并写入公司章程
。

８

、

经销商股东如终止与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合作
，

所剩余产品
（

不脏
、

不残
、

不影响二次
销售

）

按原供应价由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收回
（

需按相应比例扣减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已经
投入所在市场的各项费用

）。

另有约定除外
。

９

、

如果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达到了预期经营目标
，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
公司可将其出资按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转让

。

１０

、

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成立后必须与酒鬼酒供销公司签订产品经营合同
，

以明确双方
的权利

、

义务
。

１１

、

本协议与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的章程相抵触的
，

以公司章程为准
。

（

三
）

投资各方签署的
《

合作协议书
》

已经实施
、

生效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湖南本土销售市场

，

改革与优化营销机构
的股权结构

、

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
，

导入新的运营机制和制衡机制
，

建立厂商价值和利益共
同体

，

稳定营销政策
、

稳定经销商
、

稳定营销队伍和经营业绩
，

使酒鬼酒湖南销售公司规范运
作

、

稳健发展
，

让股东
、

经销商
、

消费者
、

经营者价值共同成长
，

稳步推进湖南本土销售市场协
调发展

、

高效发展
、

长期发展和科学发展
。

此次投资对本公司发展不存在风险
，

通过创新营销
模式

，

将对本公司做大做强湖南本土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
：

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释义
：

１

、

公司
：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江南信托
：

江西江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

、

兴业银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公司与江南信托签订了五份
《

信托贷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２０－１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２１－１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２２－１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

２３－１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２４－１

），

江南信托受兴业银行委托向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合计金额
为人民币

４．６

亿元
，

其中二笔信托贷款合计
１．９

亿元专项用于南昌中航城市广场项目的开发
和建设

，

其余三笔信托贷款合计
２．７

亿元专项用于成都中航城市广场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

以
上五笔信托贷款期限为两年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止
，

贷款采用浮动
利率方式

，

为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
５４％

，

目前年利率为
８．３％

，

信托贷款利息即为信
托收益

，

信托报酬来自信托收益
，

按照信托贷款总额的
０．３％ ／

年固定计收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兴业银行与江南信托签订了
《

江南信托天顺
１２

号兴业银行单一资金
信托合同

》（

合同编号
：

ＳＣＴＣ

［

２０１０

］

ＸＡ１０３７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了该合同的补充协
议

《

信托认购及追加申请书
》（

编号
：

第
０１９－２０３

号
），

将信托资金
４．６

亿元委托给江南信托用
于前述向公司发放的信托贷款

。

江南信托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是江南信托的股东之一

，

因此上述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但不属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按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证券监管规定
，

本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江西江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３

、

注册地址
：

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４

、

法定代表人
：

朱幼林
５

、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０．５

万人民币
６

、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
、

未上市
）

７

、

主营业务
：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外币业
务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及项目融资
、

公
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资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

８

、

股东情况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股
）

出资比例
（

％

）

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１５

，

３００ ５１

２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６

，

４４０ ２１．４７

３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４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４．６７

５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８６０．５ ２．８７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５ １００

９

、

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江南信托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１

，

０４０

万元
，

净资
产

３０

，

５００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

，

７９９

万元
，

净利润
４２０

万元
。

１０

、

关联关系图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为江南信托收取的信托报酬

，

信托报酬按照信托贷款总额的
０．３％ ／

年固定计收
。

本次信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４．６

亿元
，

贷款期限两年
，

江南信托将收取的
信托报酬总计为

２７６

万元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根据信托行业协会与各会员单位的约定

，

年化信托报酬率不得低于
０．３％

，

本次关联方江
南信托收取的信托报酬符合信托收费的一般标准

。

五
、《

信托贷款合同
》

的主要内容
１

、

贷款金额
：

人民币肆亿陆仟万元
。

２

、

贷款用途
：

本次贷款专用于
“

中航国际广场
”（

南昌
）

和
“

中航城市广场
”（

成都
）

项目开
发和建设

。

３

、

贷款期限
：

两年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止
。

４

、

贷款利率
：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
５４％

，

目前年利率为
８．３％

。

５

、

利率调整方式
：

固定利率基础上按合同规定浮动
。

６

、

计息方式
：

贷款利息从贷款资金划入借款账户之日起按实际发放金额和实际占用天
数计算

，

每月计息一次
，

计息日为每月的
２０

日
。

７

、

本金和利息的支付方式
：

每个计息日支付利息
，

并于贷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全部贷款
本金及剩余利息

，

利随本清
。

８

、

本次信托贷款保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９

、

合同的成立
、

生效和终止
：

（

１

）

合同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
。

（

２

）

合同在同时满足下述条件时生效
：

①

合同成立
。

②

合同项下的贷款资金被划至借款
账户

。

（

３

）

合同自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本金
、

利息
、

罚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清偿完毕之日起自
动终止

。

六
、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本次信托委托贷款

，

主要是为了补充公司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

拓宽公司的筹资
渠道

，

缓解公司项目开发高峰期短期流动资金的紧张
。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并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

七
、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江南信托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江南信托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７２

万元
，

均为江
南信托支付给公司所属深圳市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服务费

。

八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发生的

，

有利于保证公司短期流动资金的充裕
，

有利于资金的合理配置
；

同时
，

交易根
据市场化原则运作

，

遵守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有关证券监管规定
，

未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九
、

备查文件
（

一
）《

信托信托贷款合同
》；

（

二
）《

江南信托天顺
１２

号兴业银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

（

三
）《

信托认购和追加申请书
》；

（

四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七月六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2

201 0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股票代码
：

000548

股票简称
：

湖南投资 编号
：

2010-012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号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办字
[2007]79

号
《

关于下发执行
<

工商行政管理注册
号编制规则

>

的通知
》，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各类市场主体注册号编码
，

公司已在湖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了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登记手续

，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

变更前注册号
：

4300001000747

变更后注册号
：

430000000074555

特此公告
。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七月七日

股票代码
：

002263

股票简称
：

大东南 公告编号
：

2010-40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7

月
5

日
，

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有
关会议召开的通知

，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8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8

名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
、

书面表决后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公司

2010-41

号公告
）

赞成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7

日

股票代码
：

002263

股票简称
：

大东南 公告编号
：

2010-41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为杭州高科担保数量为人民币
4,000

万元
，

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两年止
，

本次担保发生前本公司已为其提供人
民币

2.4

亿元的担保
。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

本次对外担保发生前
，

公司对外担保额为
3.2

亿元
（

均为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

），

本次担保发生后对外担保额将增加为
3.6

亿元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
，

拟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科技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

，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5

日至
2011

年
7

月
5

日
，

本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
到期后两年止

。

保证范围为主债权
、

利息
（

含复息
）、

罚息
、

违约金
、

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

（

包括公证
、

评估
、

拍卖
、

诉讼
、

执行
、

律师代理等全部费用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
2800

万美元
，

本公司共计持有其
73.07%

的股权
；

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临平工业区
320

国道南侧
；

法定代表人
黄飞刚

；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高档多功能农膜及塑料制品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
产总额

57,514.90

万元
，

负债总额
26,723.78

万元
；

净资产
30,791.11

万元
，

2009

年度共实现净
利润

1,596.02

万元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担保方式
：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

、

担保期限
：

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两年止
。

3

、

担保金额
：

人民币肆仟万元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提供以上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展

，

满足
该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财
务状况稳定

，

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

上述担保事项公平
、

公正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

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权益

。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等有关规定
。

五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除此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
截止目前

，

公司总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
（

含本次
），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68%

。

除此以外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
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期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

保证合同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002292

证券简称
：

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

2010-029

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奥飞动漫
"

）

首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0

年
4

月
23

日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公告
。

近日
，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
"

奥飞动漫文化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
业执照

。

特此公告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6

日

股票代码
：

600018

股票简称
：

上港集团 编号
：

临
2010-012

债券代码
：

126012

债券简称
：

08

上港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

预计本期业绩的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限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

、

业绩预告情况
：

预计本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净利润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将增长
50%

左右
；

3

、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否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

净利润
：

17.11

亿元人民币
；

2

、

每股收益
：

0.0815

元
/

股
。

三
、

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去年同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

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
，

公司主营业务受到较大的冲
击

。

本期由于外贸形势逐步好转
，

进出口业务量有较大改善
，

公司乘势大力推进市场营销
，

并加强成本控制
。

公司主营业务及业绩水平同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

未经审计
。

具体数据将在
2010

年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

特此公告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600961

证券简称
：

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2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

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计区间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

业绩预告情况
：

亏损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0

年上半年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8000

万元左右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1469.25

万元
。

2．

每股收益为
：

0.028

元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0

年中期净利润预计出现同比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

①

上半年锌产品价格大幅
波动

，

锌系列产品价差缩小
；

②

电
、

煤焦等价格上涨使加工成本上升
、

毛利大幅减少
；

③

受价
格波动影响

，

期末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

四
、

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并经公司经营管理层确认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
公司

2010

年中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 一〇 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331

证券简称
：

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33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于
2010

年
6

月
7

日起停牌
。

停牌期间
，

相关各方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
。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公司申请股票延期复牌并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公告

，

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
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600999

证券简称
：

招商证券 编号
：

临
2010－01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
（

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50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7

月
12

日
（

周一
）

除息日
：

2010

年
7

月
13

日
（

周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7

月
16

日
（

周五
）

一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二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

分配方案
：

以总股本
3,585,461,407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
（

含税
）。

实际
分配现金利润为

1,792,730,703.50

元
，

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38.09%

。

2

、

分配年度
：

2009

年度
。

3

、

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0.50

元
，

每股税后现金红利
0.45

元
。

4

、

关于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
，

公司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
税有关政策

》（

财税
【

2005

】

102

号
）

的规定
，

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45

元
。

5

、

关于合格境外投资者
（

QFII

），

公司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2009

】

47

号
）

的规定
，

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45

元
；

如
QFII

股东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退税申请

。

6

、

对于除
QFII

之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50

元
（

含税
）。

三
、

具体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7

月
12

日
（

周一
）

2

、

除息日
：

2010

年
7

月
13

日
（

周二
）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7

月
16

日
（

周五
）

四
、

利润分配对象
截至

2010

年
7

月
1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共计
3,226,915,266

股
）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2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共计
358,546,141

股
）

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45

楼
电话

：

0755-82943666

传真
：

0755-82944669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6

日


